上海海洋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字[2014] 7号

关于对“2013年实验技术队伍建设项目”

中期检查的通知
各学院实验中心：
2013年实验技术队伍建设项目已执行过半，根据教委对建设项目管理的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对2013年实验技术队伍建设项目开展项目中期检查工作。
一 .检查原则
遵循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注重实效的原则。
二．检查对象
2013年申报实验技术队伍建设项目入选人员。
三．检查要求
1.申报人员请填写《上海海洋大学实验技术队伍建设中期检查报告》(详见附件)。
2.制作用于中期检查汇报的ppt，内容包括项目执行情况，经费使用情况和下一步项目执行计划等，并在专题会议上做汇报（每人5分钟）。
四．工作安排
请个人填写中期检查报告并提交填写相关内容的复印件，学院进行审核后，6月30日前将纸质检查报告（1份）和电子文件交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。

7月3组织召开中期检查汇报会。
联系人：姚晟
联系电话：61900018   15692165171
附件：《上海海洋大学实验技术队伍建设中期检查报告》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6月19日
附件：
上海海洋大学

实验技术队伍建设项目

中期检查报告
（2013年建设项目）
学    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编制

2014年6月

一、基本信息

	项目名称
	

	立项时间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职称
	
	职务
	

	项目参与人员
	姓名
	职称
	在项目建设中的分工
	签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二、经费使用情况(截至到2014年6月)
	经费总额：            元；支出：              元； 剩余：             元

	支出科目
	编制依据
	支出金额
	支出内容说明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合计
	
	
	


三、对照预期目标完成情况

	简述项目建设的目标、完成情况：




四、取得的成果

	详细列出项目建设中已经取得的各项教学成果名称、成果形式（包括师资队伍、教材教参、教研论文、奖励称号等）：




 五、未完成情况
	与既定目标比较，有哪些未完成或部分完成？


六、学院审核意见

	项目是否按计划完成、项目完成的质量与水平：

实验中心主任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                部 门 盖 章：


七、学校检查意见

	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意见（包括专家意见）：
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                  部门盖章：


